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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民
他为石油而来，他为石油而痴。他

的一生与新中国的石油事业相伴。虽

然已是古稀之年，他依然活跃在工作岗

位上。他就是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王启民。

1961年，大学毕业的王启民毫不犹豫

地选择来到大庆油田安家落户。上世纪

60年代，“温和注水”是国内外油田普遍

采用的开采方式，但注水仅3年，采收率

就下降到5%，油田被“水淹”了一半。王

启民受命查找原因，他提出大庆油田地下

油层厚薄不匀，应当采取“高效注水开采

方法”——这是对“温和注水”理论的颠

覆。他在一口废弃的油井上开始一次次

试验。终于，这口井日产量迅速回升。此

后，应用“高效注水开采方法”使被判了

“死刑”的一批油井转而成为百吨高产井。

40多年来，王启民先后主持了大

庆油田8项重大开发试验任务，为大庆

油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表外

储层”开发研究成果，就相当于为大庆

增加了一个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

王顺友
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木里县邮局的马帮邮递员，他

却有不一般的荣誉，他被中组部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还被评为全国劳

模和全国道德模范。他就是王顺友。

王顺友的“职场”在山间，王顺友在

高山峡谷间送邮行程达26万多公里，

相当于走了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25

年来，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

失 过 一 封 邮 件 ，投 递 准 确 率 达 到

100％。为了保护邮包，他曾纵身跳入

齐腰深的江水，也曾与歹徒搏斗。为了

这个简单而又崇高的使命，王顺友在大

山深谷之中，一个人、一匹马、一壶酒，

穷尽了青春年华。

已经当了爷爷的他，仍在基层默默

地工作。“20多年了，真是没时间陪家

人。以前一个月顶多在家一两天。”王

顺友说道。 据新华社

星报综合报道 本周三，全国人大常

委会将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

记者昨日从权威渠道获悉，草案明显加大

了对醉驾的处罚力度，醉酒驾驶机动车辆

拟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5年之内不得重

新取得。

●现行规定
醉驾暂扣驾照6个月以下

新修订的刑法将于5月1日起施行，

“危险驾驶”入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明显加

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

度。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

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

“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

为了与新修订的刑法进行对接，道路

交通安全法也将做相应的修改，因此对醉

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如何惩罚，成为居民关

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的焦点。现行的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对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行为做出的处罚规定是：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15日以下拘留

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

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还规定，一年内

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

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草案规定
醉驾将被直接吊销驾照

专家表示，刑法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行为作出刑事处罚规定后，不需要再对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实行拘留处罚，因

此，应该删去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

据悉，道路交通安全法本次修改或将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直接改为“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醉驾将被直接

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对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外，将终生禁驾。

据专家透露，草案还将加大对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这也是为了与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

驾驶违法行为刑事处罚的规定相衔接，从

而加大犯罪成本。”

据悉，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将

大大提高犯罪成本，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罚

金方面，处罚金额“至少涨4倍”，即从原

来的200元起罚变为1000元起罚。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拟规定——

醉驾直接吊销驾照 5年内不得重考

据中新社电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

战之母亲赵兰坤17日晚间因心肺衰竭在

台北台大医院逝世，享年103岁。

连战办公室晚间发布简讯指出，赵兰

坤于11日晚间因呼吸不顺，进台大医院治

疗，经过医师、护士细心照料诊治，病情获

控制，心跳、血压与呼吸都渐趋平稳，惟因

年岁已高，器官老衰，17日晚间9时 16分

辞世。

赵兰坤 1909 年 7 月 18 日生，为辽宁

沈阳人，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1934 年

与连震东完婚于北京，1945 年台湾光

复，率子连战随夫婿返台湾。连战已决

定，日内依基督教例，将母亲安葬，并择

适当时间举行感恩追思会。

连战母亲赵兰坤辞世享年103岁

据《法制日报》报道 最高法院副院长

张军在18日召开的全国法院未成年人案

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对

于未成年人偶尔实施盗窃、抢夺、诈骗行

为，数额刚达到较大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

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

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

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依法

可免于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于刑事处罚。

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张军指出，对未成年人犯罪，要更加

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好宽严

的尺度。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

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初犯，归案

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

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进行处理。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

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予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

张军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味强调宽，不适当

的宽就是放纵。对于恶习较深，同时家庭

监护和社区监管不能落实的，要体现适度

从严的一面，该判实刑的要判实刑，该判较

长刑罚的要判较长刑罚，这也是为了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是改造的必要。

正在制定司法解释和规定

张军表示，要严格落实关于判处管制、宣

告缓刑可以适用禁止令的规定，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

时禁止其在考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

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目前，公、检、

法、司四家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判处执行禁止

令时，更要充分考虑禁止令能否得到有效

监督执行，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情况能否

使其自觉遵守。考虑到未成年人心理发育

不成熟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可依法多适用

缓刑，管制刑则应慎用。

未成年人偶尔盗窃不作犯罪处理
目前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

全国范围内将整治
违法人体器官移植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出现的非

法强行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事件，卫

生部18日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

体器官移植专项整治行动。这项活动

将持续到2011年年底。

卫生部指出，要对医疗机构开展人

体器官移植情况进行排查，重点对非移

植医疗机构违法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情

况进行检查。对于违法违规的医疗机

构和医务人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

格执法，决不姑息。对于违法的非移植

医疗机构，要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交

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给予医疗

机构限期改正直至吊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等处罚，责任人构成犯罪的，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月18日，搜救人员在海南东方市渔船沉没海域打捞。当日凌晨3时许，位于海南省西部沿海的东方市一处近海突发雷雨大风冰

雹天气，造成8艘渔船沉没，16名渔民落水。截至当日13时，相关部门已成功救起9人，确认3人死亡，仍有4人失踪。 新华社发

海南8艘渔船沉没3人死亡


